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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研究緣起與目的 
總管理處於95年 8月 31日台水工字第09500266240號

函知廣徵各單位對現行工程契約（九十五年元月版，含採購

須知及施工說明書等相關附件）之意見，對於窒礙難行或前

後矛盾之處納入檢討修訂，並於 96 年 1 月 8 日台水工字第

09600008650 號函送新版契約，經閱讀該契約及所附招標文

件，變動幅度不可謂不大。尤其在「照相及錄影」部份，增

加了相當多的新規定，在執行上勢必有與以往相當不同之作

法。本處也依函示於 96 年 1月 31 日邀集各施工單位及較常

承包本處工程之承包商召開「九十六年版工程契約及所附招

標文件」講習會，將新契約精神公告周知。 

在某些不肖廠商以偽造照片矇混欺瞞獲得龐大不當利

益東窗事發後，總管理處對於施工影像真偽之判別格外重視

勢所必然。因為少數敗類，導致規定大幅變革，並大幅增加

各工程單位之工作量，委實令人頗覺不值。惟時代不斷在進

步，資訊科技一日千里，做案手法亦日新月異，如吾人防範

之道未能隨之提昇，恐無法適應時代潮流。因此訂定新規定

以遏阻不當情事及得利，不但在消極面可撙節成本，更可積

極地維護工程品質，可謂一舉數得。 

惟經修正後之新契約，是否實際可行，或尚有窒礙難行

之處，甚至陳義過高，本文將針對大要提出看法。 

 

2.研究方法與過程 
經比較「九十五年元月版工程契約」及「九十六年元月

版工程契約」之異同，針對以往及目前合約執行情形及缺

失，並考量本公司以往生態文化及與承包商之間的互動關

係，對新合約之執行各級單位可能面臨之問題及困難，提出

看法及建議，並將監工及考工應於估驗付款時注意事項予以

表格化，供執行時嚴格把關之依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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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研究發現與建議 
依據本公司「自來水管埋設工程施工說明書」一、管線

工程特定施工補充說明，第三條：工程管理規定（摘錄如附

件四），研提承包商、監工單位、考工單位及上級督導單位

所扮演角色及應配合執行注意事項。 

 

3.1 承包商應注意事項 
 
1.施工照片數量：即使依舊版契約規定，本處工程仍有許多

共同之弊病如施工相片嚴重不足，即便只有少數幾張相

片，仍有未標里程、背景不明顯、清晰度不夠等問題。不

論故意或大意，均可歸類於不合格之相片。 

2.施工照片品質：承商往往藉口因趕工、相機不好、光線不

佳、照相技術不良等因素而致。但依新版合約「乙方負有

保證及隨時自主檢查所拍照片或錄影品質之責，故不得以

任何理由作為拍照或錄影品質不良之藉口。其拍照或錄影

有不得不於夜間施行之必要時，應採用具有夜攝功能之攝

影機拍攝，故夜間拍攝照片仍不得有模糊無法辦識情形，

否則其責仍歸於乙方。」承商不得以任何理由推諉照片不

良之責任。如不合格，則不計價。 

3.警覺性應提昇：舊合約之規定尚且執行得零零落落，遑論

新合約增加更多新而嚴格之規定。承商配合度及心態亦為

能否貫徹的要件之一，以本處辦理「九十六年版工程契約

及所附招標文件」講習會為例，本處共計通知較常往來之

承商 25 家，而出席者卻不到十家（暢禾企業有限公司 2

人、金義春工程有限公司、生驛企業社 3人、才勝企業有

限公司、上川順企業有限公司、泉溢電機工廠股份有限公

司、祥敏工程有限公司 2 人、廣昕工程有限公司），比本

處監工人員還少（紀錄及照片如附件二），有二家（嘉信

機器廠股份有限公司、尚承營造有限公司）電話通知另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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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事無法出席，另有一家（旭乙科技有限公司）告知參加

北工處之講習會，由此可窺見承商重視與否。即便無法依

合約執行得盡善盡美，至少出席了解合約變更內容以示尊

重的態度。未出席且未說明理由的包商，經分析可能有兩

種心態：一、不再承攬本處工程了；二、不管合約如何更

改，我還是要依照我原來的方式施作。前者不再攬約也就

罷了，後者漠不關心、事不關己的心態委實要不得，對於

這樣的包商更應從嚴審核，以提高其警覺及施工品質。 

4.假設工程依實計價：假設工程在新契約中尤其被強調，如

照片或錄影缺如或難以辨識，一律不計價。從總處及各區

處提供的案例，可了解到如擋土措施及覆工蓋鈑等假設工

程是最常被浮報數量的項目，因其價錢好又易作假，是以

被一再強調宣導。四區某一工程被查獲「覆工蓋鈑」同一

天拍攝，卻冒充為 54 天之照片，即使該日完全依規定舖

設，也只 60 平方公尺數量，竟冒充估驗計價 1,720 平方

公尺……（如附件三）。廠商除應本良心依實作計價外，

更應了解到本公司已注意到這方面的細節，切勿鋌而走

險、以身試法，扣錢罰款事小，吃上偽造文書及詐欺等官

司則不划算。 

5.CLSM之強度規定：另CLSM(Controlled Low Strength 

Materials)，經多方討論研議後，仍維持 20-50kgf/cm2，

並未有所放寬，尤應特別注意遵循，以免遭到拆除及不計

價處分。 

6.應責成專人拍照攝影：除照相依規定數量拍攝外，增加錄

影更增工作量，應有專人深入了解合約規定（諸如 500mm

以上及以下之不同、逐支及 50 公尺之拍攝項目、定點動

態弧狀攝影及動態前進等速攝影之規定），以專業的態度

從事，否則一旦被認定為不合規定，可能導致慘重損失，

是以培養專門攝影人員有其必要性及經濟性。 

7.照片每日傳送：施工照片每日 e-mail 監造單位並電話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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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，養成習慣其實並非難事，除適時掌控工作狀況外，亦

可降低照片遭偽造之可能性。 

8.明年起將採工作證制：明（97）年度起，將採「工作證」

制度，無本公司工作證者，一律不准施工，事後發現無「工

作證」者進場施工，該已施工部份一律拆除重做，並依工

程契約相關規定罰款。各廠商應提前預做準備。 

 

3.2 監工單位應注意事項 

1.監工工作量增加：第一線監造人員被賦予相當大的責任，

除了舊合約規定的林林總總事項外，尚須增加一項檢視錄

影帶之工作，依契約規定必須拍攝錄影帶之項目包括逐支

項目、分段項目及其他項目，除檢視拍攝量是否足夠外，

尚需檢視是否符合拍攝方式規定及內容是否符合契約規

定，工作量不可謂不大。監工在舊合約之執行上已左支右

絀，今加上新增工作項目是否得以落實執行不無疑義。誠

然如包商可提昇素質依新約確實執行錄影及照相工作，監

工將可較為輕鬆。惟以目前本處包商素質觀之，恐怕我們

的監工要更累了。 

2.監工應確實了解合約：監工首要的任務為對合約確實了

解，才能據以執行，很多監工一如包商一般，完工了還不

知合約在哪裏，這是相當不可思議的，須知合約就是工地

的最高指導原則，絕非參考文獻。對新合約的變革，也應

充分掌握，充分了解雙方的權利義務為何。無人能將合約

徹底熟背，掌握重點即可，有疑義時一約在手，隨時翻閱

查詢，切勿掉以輕心，倘發生如四區案例，則可能背上背

信、圖利、瀆職、貪污罪嫌，不可不慎。如果再加上有犯

行之故意，則更罪無可逭。 

3.數位相機為基本配備：監工被賦予重大任務，卻未配備應

有基本武器-數位相機，如何能夠打仗？監工建立自己完

整的照片資料庫，是非常重要的。數位相機已不受沖洗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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量的限制，故監工至工地後就不斷拍照，看到什麼就拍什

麼，蒐集到完整的工地現況後，就不怕包商胡搞。以前在

北工處幾乎所有監工人手一機，有一次包商估驗施工護

欄，被筆者全數扣除，就算他附的照片有護欄，但甲方的

照片沒有，現場看也沒有，當然不計價。須知眼見為主、

照片為輔，甲方的照片又優於乙方的照片。惟有擁有強大

火力，方能制敵機先、克敵制勝。現今一台市價不到五千

元之數位相機，已可達到合約規定「1024*768 之解析度(約

78.6 萬畫素以 100 萬畫素為適當)」之相片，甚至「解晰

畫素應達 30 萬(640*480)畫素以上(含)、每秒連拍張數達

10fps 以上(含)」之錄影帶。監造人員實應人手一台。 

4.必要時應用罰款手段：在「九十六年版工程契約及所附招

標文件」講習會上，當問到「甲類罰款」為多少錢時，在

場監工及包商竟無人答得出來。吾人認為，「沒有罰過款，

就不算當過監工。」「沒有被罰過，就無法成為優秀的包

商。」身為一個監工，一開始就要嚴格，稍有未符即依約

開罰，而且最好處以「甲類罰款」，讓包商知所警惕，並

知道你是來真的，爾後的工作自然兢兢業業，不敢大意。

但如一開始即鬆散放水，到最後一旦品質情況失控時想收

也收不回來了。 

5.每日接收審視照片：嚴格要求承包商「施工照片務必於次

日上午九時前(甲方無上班假日順延)E-mail 至監造人員

並電話確認。」承包商是否照辦，端視監造人員要求與否。 

6.估驗從嚴審核：新契約在舊契約之基礎上，增加許多新的

規定，無非是希望對以往一些不實之計價能夠嚴加規範，

以避免公司被不肖廠商利用不當手段獲得龐大不義之

財。是以在此依據「九十六年元月版工程契約」之精神，

制訂本處估驗計價審查表（如附件一），監造單位可參考

據以審查承商所送估驗資料是否合於規定，如不符合則不

予估驗，為公司的荷包（甚至是人民的納稅錢）嚴格把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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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3 考工單位應注意事項 

1.審核監造單位所送資料：依據監造單位所送「估驗計價審

查表」（如附件一），對於監造單位提送之文件嚴予審查，

並抽查檢視照片錄影帶是否符合規定，不符者退回估驗計

價單補正，或依規定辦理罰扣款後，始得計價。 

2.加強工程品質抽查：品質抽查小組應加強抽查，對不合規

定者亦可予罰款處分，唯有各級同心，才可其利斷金，整

體提昇工程品質。 

3.扮演監造單位之後盾：要求監造單位急速提升與包商之互

動關係或有實質上的困難性，但考工單位可於第二線以督

導之角色間接要求監工依規定辦理，在執行上或許較易推

動。 

4.品質與進度應兼顧：許多應依規定辦理之處分，有時卻因

趕進度及執行率之要求而無法確實落實，這點在實務上為

經常發生之情況。如何在執行率及工程品質上取捨，考驗

著考工人員及各級主管的智慧。其實「進度」與「品質」

並非不能兼顧，端看「方法」而已。記得筆者在「平鎮淨

水場第二原水抽水站取水工程」擔任監工時，迫於經濟部

給予的時程壓力及先期工程的落後，十台550HP抽水機（每

台 12 噸，10 台計 120 噸）須於抽水站頂版混凝土澆置後

三天吊放。無論土建或抽水機承商，甚至本公司工務所主

任、機電課長均忐忑不安，深恐混凝土未達強度而使工程

毀於一旦。處長對上級負時間承諾，亦無可奈何。筆者靈

機一動，要求承包商在頂版灌漿時每批試體做 9組（此舉

還引起工務所主任大為光火，認為筆者未經授權擅自發號

施令），然後上簽，為結構體及抽水機安全顧慮，澆置後

第 2日起每日試壓每批試體，直到代表每批混凝土之試體

均達設計強度後才吊放抽水機。沒想到所有人都感謝有此

一簽陳，並視為幫大家解套的最佳方式。結果在眾人的期

盼當中，第 5天所有試體均達強度，大家終於可以安安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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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、高高興興地將抽水機吊上去。雖說試體與實體強度會

有些出入，但畢竟相去有限，且在未能找到更好參考資料

前，試體肯定是最具參考價值的。誰說「品質」與「進度」

不能兼顧呢？ 

 

3.4 上級督導的角色 

1.改革的決心不容置疑：總管理處三令五申，要求各單位對

偽造照片及不當計價嚴予查辦，足見上級對新合約的期待

甚高，對基層通病試圖扭轉的企圖心甚明。是以訂定嚴格

的執行規定以求立竿見影之效。唯「徒法不足以自行」，

如執行單位未能在心態上與上級並駕齊驅，再好的法令恐

怕都難以落實。 

2.新合約並無太過不合情理：自古以來，「變法」成功者僅

為少數。多數「變法」均在「既得利益」者的杯葛下無疾

而終。究其原因，多半是沉疴已久、積重難返，或變動過

大、難以推動。探究「變法者」的心態，有人頗不以為然，

認為過於嚴苛、不留餘地，非但包商反彈，連基層監工亦

怨聲載道、哀鴻遍野。但平心而論，本公司積弊已深是事

實，若說「新法」變動過鉅則有失公允。要知新舊合約較

大的變革不過在於「照相及錄影」部份，而照相之規定舊

合約中原來已有，新合約只是規定得更為具體及詳細罷

了。對於原合約難以執行的嚴厲部份，新合約也有「網開

一面」的替代作法，如「焊道修補：經過修補二次後仍再

發現缺陷者即不得再行修理，此一重複修補之銲道必須全

部切除重銲」，加上「或經甲方之同意，得以退火方式解

除殘留應力後復行修補作業。」 

3.初期建議以宣導為主：任何新法的實施，均經一定期間之

公告後再予施行。新契約雖屬修正性質，惟仍有相當之變

動幅度，且基層反彈的雜音也不小。鑑於新契約已實施上

路，未有任何緩衝期限，建議初始在各級單位仍在適應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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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時或可考慮以宣導為主，處分為輔，除非重大故意過失

暫不要矯枉過正；在經過一定緩衝期後，方予開始嚴格督

導，或可將基層反彈情緒降至最低限度。 

4.適時檢討修正執行方向：在執行進入一段期間之後，上級

單位有必要適時督導考核基層執行成效，隨時修正作法及

方向；如確有窒礙難行之處，必要的修訂在所難免；對於

成效顯著的部份，則列為加強執行考核的重點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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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結論 
1.承包商部分：「惡法亦法」，即便有百般不願意，在未公告

廢止之前，「新合約」就是惟一的依循標準，切勿掉以輕

心，以身試法。 

2.監造單位部分：所有監工應配備「數位相機」，隨時蒐集

自己的相片及錄影檔，必要時可提供比對；並依估驗計價

審查表審核承包商所送資料，做好第一層把關。。 

3.考工單位部分：執行率與工程品質之間，如何取得一平衡

點，考驗著考工人員及各級長官的智慧。 

4.上級單位部分：對於新合約的執行成效，應隨時掌控並適

時修正，以達最佳狀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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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附件 

附件一 

台灣省自來水公司第一區管理處估驗計價審查表 

項次 審核項目 監造單位自檢部分 
是否

合格

工務課抽查部分（打勾

或註明意見） 

工程名稱、編號、廠商名稱   

是否總處監辦（表格不同）   

是否超估（估驗百分比不得超過

工程進度，附施工進度資料） 

  

估驗日期、期別   

營業稅（取整數）   

1 估驗計價單

詳細表計價數量不超過合約數量   

公司全銜、統一編號   

地址、日期   

營業稅（小數點不進位）   
2 發票 

承商公司、發票章   

碎石級配料、砂料   

CLSM（MRC）   

DI 另件   
3 

材料檢驗報

告（會同取

樣送驗） 

橡膠圈 
  

逐支噴漆編號（管底砂、CLSM 固

定墊、全管溝 CLSM 管底層及警示

帶含澆置車、擋土） 

 抽查位置： 

每 50m 含背景（埋深、回填砂警

示帶、級配、CLSM 管頂層連澆置

車、覆工鈑、AC 底油舖面） 

 抽查位置： 

4 
施 工 相 片

（500mm 含

以上） 
其他（告示牌、節點另件、試水

洗管、收工封管、固定台、混凝

土基座、用戶外線、CLSM 取樣、

灑水、圍籬、交通錐連桿、銲道

目視檢測、防蝕保護層檢測、甲

方指定項目） 

 抽查位置： 

 12



逐支噴漆編號（CLSM 固定墊、全

管溝 CLSM 管底層及警示帶含澆

置車、擋土） 

 抽查位置： 

每 50m 含背景（管底砂、埋深、

回填砂警示帶、級配、CLSM 管頂

層連澆置車、覆工鈑、AC 底油舖

面） 

 抽查位置： 

5 
施 工 相 片

（500mm 以

下） 
其他（告示牌、節點另件、試水

洗管、收工封管、固定台、混凝

土基座、用戶外線、CLSM 取樣、

灑水、圍籬、交通錐連桿、甲方

指定項目） 

 抽查位置： 

逐支噴漆編號（管底砂、CLSM 固

定墊、全管溝 CLSM 管底層及警示

帶含澆置車、擋土）定點動態弧

狀攝影 

 抽查位置： 

每施工段（回填砂警示帶、級配、

CLSM 管頂層連澆置車、圍籬、交

通錐連桿、覆工鈑、灑水每日至

少 3次）動態前進等速攝影 

 抽查位置： 
6 

施 工 錄 影

（ 不 分 管

徑） 

其他（節點另件組裝、用戶外線

改接等）定點動態弧狀攝影 

 抽查位置： 

7 光碟及相片各二份 
  

是否投保（第一次估驗附保險單

影本） 

  

8 保險單 

投保內容是否符合契約規定   

未試水（估驗 40%；直管帶料可

估 60%） 

  

9 試水 

已試水（附試水紀錄）   

未滿 30 人：自行審核，報甲方   

10 勞安報備 滿 30 人：填具勞工安全衛生組織

管理單位（人員）設置報備申請

書，報當地檢查機構並副知甲方

  

監工人員：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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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96 年版工程契約講習會議紀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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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版工程契約講習會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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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6 年版工程契約講習會照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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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 不實照片案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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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本公司「自來水管埋設工程施工說明書」一、管線工程

特定施工補充說明，第三條：工程管理規定（摘錄如下） 
1.工作證： 

(1)自 97 年度起，承攬本公司之管線工程，除乙方僱用之技術人

員，其資格應符相關證照規定外，尚需取得甲方或相關專業

技術單位訓練合格之證明後換發「工作證」，未能取得工作證

者不得從事甲方之管線工程施工。 
(2)「工作證」換發規則，依甲方相關規定辦理。 
(3)乙方應於開工前，檢附經合格取得工作證之施工人員名冊送甲

方核備，未經核備擅自進場施工，或核備後發現無「工作證」

者進場施工，該已施工部份一律拆除重做，並依工程契約相

關規定罰款。 
2.照相及錄影：為維護施工品質，管線施工過程應依甲方相關規

定拍攝照片，以適時掌控抽查時機，管溝回填及簡易路面施工等

過程，乙方均應依下述規定拍攝照相及錄影佐證 其辦法如下: 

(1)施工拍照 
A.管徑 500mm(含)以上，乙方須拍攝之照片如下：  

(A)應隨管逐根(支)噴漆編號拍攝照片項目： 
管底砂、CLSM(或稱 MRC)之固定墊塊(磚)、全管溝換填

之 CLSM(或稱 MRC)「管底層」及警示帶(務必連同「預

拌混凝土車」澆置拍照)、擋土措施等。 
(B)應每 50 公尺(不足 50 公尺部分以 50 公尺計)拍攝含背景

照片項目： 
埋管深、回填砂及警示帶、回填碎石級配、CLSM(或稱

MRC)「管頂層」(務必連同「預拌混凝土車」澆置拍照)、

覆工蓋鈑(無照片或內容難以辨識佐證部份，該部份之覆

工蓋鈑費不得計價)、AC 底油及舖面等。 
(C)其他應拍攝照片項目： 

如施工告示牌、節點另件組裝、試水及洗管、收工封管、

固定台、混凝土基座、用戶外線改接、CLSM(或稱 MRC)
管溝取樣、施工灑水、施工圍籬、交通錐及連桿等、工地

電銲銲道目視檢測、工地電銲銲道防蝕保護層檢測及甲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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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造單位指定部分等重要施工均應拍照存證。 
B.管徑 500mm 以下，乙方須拍攝之照片如下： 

(A)應隨管逐根(支)噴漆編號拍攝照片項目： 
CLSM(或稱 MRC)之固定墊塊 (磚 )、全管溝換填之

CLSM(或稱 MRC)「管底層」及警示帶(務必連同「預拌

混凝土車」澆置拍照)、擋土措施等。 
(B)應每 50 公尺(不足 50 公尺部分以 50 公尺計)拍攝含背景

照片項目： 
管底砂、埋管深、回填砂及警示帶、回填碎石級配、

CLSM(或稱 MRC)「管頂層」(務必連同「預拌混凝土車」

澆置拍照)、覆工蓋鈑、AC 底油及舖面等。 
(C)其他應拍攝照片項目： 

如施工告示牌、節點另件組裝、試水及洗管、收工封管、

固定台、混凝土基座、用戶外線、CLSM(或稱 MRC)管溝

取樣、施工灑水、施工圍籬、交通錐及連桿及甲方監造單

位指定部分等重要施工均應拍照存證。 
C.為避免每日 E-Mail 照片檔案太大傳輸困難，並配合一般電

腦螢幕 1024*768 之解析度(約 78.6 萬畫素)，拍照時畫素應

不低於 78 萬畫素(以 100 萬畫素為適當)。 
D.拍攝照片時應擺置經甲方監造單位人員認可之標示板內書

寫工程名稱、工程編號、拍照日期、拍攝地點及樁號(設計

圖節點編號或節點距離)。若屬「埋管深」項目應置標尺(或
標桿)。 

E.拍照時，聚焦鎖定之焦距優先順序，應分別為 1.標尺(刻度

盡量清楚)2.須逐根噴漆編號之編號(編號足以辨識)3.標示板

(其內文字足以辨識)，照片內容應達暨有背景重點標的又能

清楚為目的。 
F.為維持背景之連續性以利勾稽照片，拍攝動線應保持一致，

前後張照片不得利用交互方向破壞背景之連續規避勾稽，照

片應力求背景清晰足供現場核對位置，拍攝角度應儘量避免

逆光並避開反光。 
G.拍照時相機高度應高於地平面，照片背景應能涵蓋至前方地

平線以上，以確保所有錄影之品質應能現場核對位置，惟其

另有如另件組裝、用戶外線改接、管底砂、固定墊塊(磚)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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難以單張照片達成上述要求之拍照項目，得事前以書面徵得

監造單位同意局部拍攝，若有須隨管逐根噴漆編號拍照之相

片，其相片內務必包含該接管處噴漆編號，否則該照片視為

不合格。 
H.施工照片務必於次日上午九時前 (甲方無上班假日順

延)E-mail 至監造人員並電話確認，俾甲方監造人員次日核

驗後併監造日誌簽送單位主管，以適時掌控現場情形。 
(2)施工錄影(不分管徑)： 

A.應隨管逐根(支)噴漆編號錄影項目單元： 
管底砂、CLSM(或稱 MRC)之固定墊塊(磚)、全管溝換填之

CLSM(或稱 MRC)「管底層」及警示帶(務必於「預拌混凝

土車」澆置時錄製)、擋土措施等。本錄影項採「定點動態

弧狀攝影」，立於地面由下而上自噴漆之編號等速錄影至水

平零度角止，每項目單元錄影時間不得少於 5 秒。 
B.應分段錄影項目單元(以每個施工段為單元，不論長度)： 
回填砂及警示帶、回填碎石級配、CLSM(或稱 MRC)「管頂

層」(務必於「預拌混凝土車」澆置時錄製)、施工圍籬、交

通錐及連桿、覆工蓋鈑、施工灑水(每日至少三次)等。本錄

影項採「動態前進等速攝影」，焦距約置於前方 5 公尺左右

為適當，為使每單元錄影能接續，錄影方向應一致。 
C.其它項目單元如節點另件組裝、用戶外線改接等，同逐根錄

影方式採「定點動態弧狀攝影」。 
D.解晰畫素應達 30 萬(640*480)畫素以上(含)、每秒連拍張數

達 10fps 以上(含)，可於 Media Player 播放之影像檔案，其

錄影日期及時間並應能顯示於類比輸出之電視螢幕。 
(3)甲方認有必要時，乙方應依甲方指示無條件增加拍攝張數或錄

影單元。管底砂、固定墊磚、警示帶、埋管深、擋土措施等應

拍照項目，若乙方之技術能於合併後同時清楚顯示時，該欲合

併之拍照項目於檢具足以證明之照片，經以書面方式取得甲方

之認可後，方得併於其它項目，施工錄影亦同。 
(4)交通安全措施(施工圍籬、交通錐及連桿)及假設工程(擋土措

施、覆工蓋鈑)，無照片、錄影或內容難以辨識佐證部份，及

CLSM(或稱 MRC)「管底層」或「管頂層」無法以照片證明以

「預拌混凝土車」澆置部分，該部份數量不得計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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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5)乙方負有保證及隨時自主檢查所拍照片或錄影品質之責，故不

得以任何理由作為拍照或錄影品質不良之籍口。其拍照或錄影

有不得不於夜間施行之必要時，應採用具有夜攝功能之攝影機

拍攝，故夜間拍攝照片仍不得有模糊無法辦識情形，否則其責

仍歸於乙方。 
(6)甲方應指定乙方在施工過程中拍照及錄影之存證方式，並於工

程竣工後應將施工照片及錄影等履約文件轉錄四套光碟片(監
造單位三套、政風單位乙套)送甲方保存，須總處監辦案件於

初驗前另加錄乙套送總處。 
(7)估驗時，乙方應提送擬估驗施工段之相關施工照片及錄影光碟

二份送甲方憑辦，經甲方監造單位及考工單位審核無誤或依契

約相關規定辦理罰扣款後，始得辦理計價。另甲方監造單位發

現相片或錄影內容與施工情形不符、內容無法辨認或有疑義

者，得依台灣省自來水公司「管線工程抽挖(驗)作業要點」之

規定辦理現場抽挖(驗)，乙方不得拒絕亦不得要求因辦理現場

抽挖驗所增加之任何費用。 
(8)以上需書面徵得甲方同意之拍照或錄影方式，請統一列入施工

計畫內報核，施工中另有需求時另依需求請示，所需拍照或錄

影費用已包含於「承商管理費」內，不另計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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